
 
 

消防設備人員證書及執業執照收費標準總說明 
  消防設備人員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經總統

以華總一義字第一一二○○○五二七六一號令制定公布，其第四條規定消

防設備人員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消防設備人員證書，同法第六條第一

項規定領有消防設備人員證書，具有二年以上消防實務經驗者，向執業機

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發給執業執照。內政部為規範消

防設備人員證書及執業執照申請核發、換（補）發之相關費用，爰依據本

法第四十七條及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消防設備人員證書及執

業執照收費標準」，其要點如下： 

一、 本標準之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 定明申請核發、換發或補發消防設備人員證書或執業執照所應繳納證

書費及執業執照費之金額及退還規費程序。（第二條） 

三、 免繳納證書費或執業執照費之情形。（第三條） 

  



 
 

消防設備人員證書及執業執照收費標準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消防設備人員法第四

十七條及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

定之。 

本標準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申請核發、換發或補發消防設

備人員證書或執業執照，應繳納證書

費或執業執照費，每張新臺幣五百元。 

   消防設備人員受撤銷、廢止執業

執照或停業期滿、歇業後，重新申請

核發或換發執業執照時，應依前項規

定繳納執業執照費。 

   前二項消防設備人員證書或執業

執照之申請經撤回或駁回者，受理申

請機關應退還證書費或執業執照費。 

一、有關消防設備人員證書或執業執照

申請核發、執業執照效期屆滿申請

換發、執業執照記載事項變更或損

壞申請換發及消防設備人員證書或

執業執照滅失或遺失申請補發等申

請案，經成本分析並參考建築師證

書及開業證書收費標準第二條規

定，於第一項明定申請核發、換發

或補發消防設備人員證書或執業執

照，每張應繳納證書費或執業執照

費新臺幣五百元。 

二、第二項明定受撤銷、廢止執業執照

或停業期滿、歇業後，重新申請核

發或換發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

應依第一項規定繳納執業執照費。 

三、第三項明定申請核發、換發或補發

消防設備人員證書或執業執照，經

撤回或駁回者，受理申請機關應退

還證書費或執業執照費。 

第三條 申請換發消防設備人員證書或

執業執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繳納

證書費或執業執照費： 

一、 中央主管機關變更證書或執業執

照格式。 

二、 行政區域調整或門牌改編，致執

業執照之執業機構地址變更。 

三、 其他法律規定得免繳納或因公務

需求。 

因中央主管機關變更證書或執業執照格

式、縣（市）改制行政區域調整、門牌

改編、增編、併編或整編致地址變更，

致有換發證書、執業執照需求及其他因

法律規定或另有公務需求者，符合規費

法第七條但書及第十二條第七款規定免

繳納規費之情形。 

第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施行日期。 

 


